大荔县公安局2024年中省自定装备采购项目
采购需求 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做好办公基础保证以及办案过程中的装备的基本配置，拟采购以下装备：

	序号
	设 备 名 称
	数量
	单位

	1
	服务器专用内存
	20
	根

	2
	隐蔽侦查拍摄设备
	2
	台

	3
	隐蔽侦查定位设备
	6
	台

	4
	急救包
	100
	个

	5
	伸缩警棍
	100
	个

	6
	催泪喷射器
	200
	个

	7
	手铐
	200
	套

	8
	强光手电
	300
	把

	9
	肩灯
	300
	个

	10
	金属探测器
	30
	个

	11
	现场执法记录仪
	50
	个

	12
	雨衣
	100
	套

	13
	台式计算机
	126
	套

	14
	高配台式计算机
	10
	套

	15
	笔记本
	20
	套

	16
	一体机打印机
	30
	台

	17
	彩色一体机
	30
	台

	18
	便携式打印机
	30
	台

	19
	碎纸机
	10
	台

	20
	指纹采集仪
	4
	台


2、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
（1）财政部 司法部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号）；

（2）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；

（3）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；

（4）财政部 工业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。

 3、交货期要求：合同签订后之日起20个日历天供货、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完毕，投入使用。

4、交货地点： 大荔县公安局        
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

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。

三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

根据采购需求选择相对应的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规范要求及相关规定。

四、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1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合理的项目整体实施方案，能按照项目分解节点并可跟踪实施。

2、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实施方案，包括原材料采购、加工制作等各个环节的实施方案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有计划的完成项目需求产品的生产和装配。

3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品控管理方案，对产品品质有管理管控过程，有独立品管部门和专门品管人员，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完善。

4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安装服务实施方案，根据货物交付时间节点，落实送货安装时间和人员安排，确保按期交付使用。
5、产品质保期不低于厂家承诺质保期。

五、验收标准
1、所供产品的规格、数量符合招标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要求。

2、所有产品均已运输至指定地点，并安装调试完毕。

3、招标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、工具、技术资料等齐全；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、合格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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